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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2年12月

14日以书面传签的方式召开，此次会议于2022年12月9日以书面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宁波远洋运

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审计机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保荐机构浙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的《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宁波远洋运

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的《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宁波远洋运

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

特此公告。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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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2年12月

14日以书面传签的方式召开，此次会议于2022年12月9日以书面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际参加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筹资金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其内容及程序均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合计691,331,797.78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宁波远洋运

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履行了必要的程

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有利于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余

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协定

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特此公告。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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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14日分别召开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在募集资金到

位前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合计691,331,797.78元。 本次

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577号），公司获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30,863,334股新股。

截至2022年12月2日，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30,863,334股，发行价为每股

人民币8.2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075,696,605.48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50,150,814.47元（不

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025,545,791.01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已将扣除承销费后的募集资金1,039,375,850.76元划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2022年12

月5日，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2022)第0936号），对公司截至 2022年12�月2日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确认。 公司已

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以保证募集资金使用安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集装箱船购置项目 120,000 59,594.58

2 散货船购置项目 40,000 18,420.00

3 10,000TEU集装箱购置项目 28,000 13,540.00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1,000 11,000.00

合计 199,000 102,554.58

若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不能满足以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则不

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补足。 募集资金将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使用。

如果本次发行及上市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上述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时间要求不一致，公司

可根据上述投资项目实际进度的需要以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待募集资

金到位后再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一）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情况

为顺利推进募投项目建设，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根据项目进展情况使用自筹资金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先行投入。

截至2022年11月30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686,633,813.50元，可使用本次募集资金进行置换，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元）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元）

募集资金拟置换金额

（元）

1 集装箱船购置项目 595,945,791.01 372,301,813.50 372,301,813.50

2 散货船购置项目 184,200,000.00 178,932,000.00 178,932,000.00

3 10,000TEU集装箱购置项目 135,400,000.00 135,400,000.00 135,400,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10,000,000.00 ——— ———

总计 1,025,545,791.01 686,633,813.50 686,633,813.50

（二）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情况

截至2022年11月30日，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支付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4,697,984.28元

（不含增值税），其中支付承销及保荐费用（不含增值税）943,396.23元，支付审计及验资费用

（不含增值税）1,433,962.26元，支付律师费用（不含增值税）1,650,943.40元，支付发行手续

费用等（不含增值税）669,682.39元。

四、本次置换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情况

2022年12月14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

筹资金合计691,331,797.78元。 前述事项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五、本次置换事项的专项意见说明

（一）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2年12月14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经审查，公司监事会认为：公

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距募集资金到账

时间未超过6个月，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其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在募集资金

到位前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合计691,331,797.78元。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 （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且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不会对公司募投项目建设造成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

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三）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宁波远洋截至2022年11月30日止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22年11月30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情况报告及鉴

证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2)第5762号），认为：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及支付发行费用情况报告已经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

运作》的要求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宁波远洋截至2022年11月30日止，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鉴证报告，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

筹资金，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且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未超过六个月，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事项。

特此公告。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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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14日分别召开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并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将募集

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对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的使用情况调整协定存款的余额，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此事项已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577号），公司获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30,863,334股新股。

截至2022年12月2日，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30,863,334股，实际募集资金

总额为1,075,696,605.48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将扣除保荐承销

费后的募集资金1,039,375,850.76元划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2022年12月5日，普华永道中天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2)第0936号），对公司

截至 2022年12月2日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确认。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

储，并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基本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前期签订的《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相关规定，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存储收益，保护投资者的权

益，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建设的情况下，公司将募集资金余额

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存款利率按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约定的协定存款利率执行，并授权公司

管理层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对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使用情况调整协定存款的余额，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不改变存款本身性质，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

险可控。公司已建立健全的业务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协定存款事项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

保募集资金安全。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是在确保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存款收益，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2年12月14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并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公司将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存储收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本次将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

放，不存在变更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因此，独立

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履行了必要的

程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有利于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

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符合

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上述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1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同意本次公司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事项。

特此公告。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601022� � � �证券简称：宁波远洋 公告编号：2022-006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14日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的议案》。 经公司2021年7月30日召开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制订〈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及《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发行股

票和上市具体事宜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根据本次发

行上市情况，相应修改或修订《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草案）》”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

通过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公司类型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10月25日出具 《关于核准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2577号）， 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130,863,334股新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17,777万

元变更为人民币130,863.3334万元，此事项已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2)第0936号）。 公司股票已于2022年12月8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类型由“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

二、修订公司章程情况

《公司章程（草案）》已经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主板成功上市后执行。

根据公司发行上市的结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草案）》的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并将《公司章

程（草案）》名称变更为《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原公司章程（草案）内容 修改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三条 公司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股，于【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三条 公司于2022年10月25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130,863,334股，于2022年12月8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30,863.3334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30,863.3334万股，均为人民币

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将及时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上述变更事宜及公司章程的备案等相关手续，本次变更以

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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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2022年12月13日、

12月14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

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

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2年12月13日、12月14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

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

了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 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

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

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

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

闻，也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2年12月13日、12月14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

参考网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603759 证券简称：海天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4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2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天府新区湖畔路南段506号公司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4,015,4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34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经全体董事选举，现场会

议由董事蒋沛廷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本次会议由证券事务代表张薇女士现场记录，公司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3,868,176 99.9463 147,228 0.0537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3,868,176 99.9463 147,228 0.053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3,868,176 99.9463 147,228 0.0537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3,882,376 99.9515 133,028 0.0485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2023年度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3,882,376 99.9515 133,028 0.0485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67,780 98.2265 133,028 1.7735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7.01 费功全 273,865,809 99.9454 是

7.02 费俊杰 273,865,809 99.9454 是

7.03 蒋沛廷 273,866,809 99.9458 是

7.04 蔡先友 273,966,808 99.9823 是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8.01 段宏 273,865,811 99.9454 是

8.02 叶宏 273,865,811 99.9454 是

8.03 罗鹏 273,965,808 99.9819 是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伍刚 273,865,818 99.9454 是

9.02 李杏 273,965,818 99.9819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7,353,

580

98.0372 147,228 1.9628 0 0.0000

2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7,353,

580

98.0372 147,228 1.9628 0 0.0000

4

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367,

780

98.2265 133,028 1.7735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23年度申请

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

担保的议案

7,367,

780

98.2265 133,028 1.7735 0 0.0000

7.01 费功全

7,351,

213

98.0056 0 0.0000 0 0.0000

7.02 费俊杰

7,351,

213

98.0056 0 0.0000 0 0.0000

7.03 蒋沛廷

7,352,

213

98.0189 0 0.0000 0 0.0000

7.04 蔡先友

7,452,

212

99.3521 0 0.0000 0 0.0000

8.01 段宏

7,351,

215

98.0056 0 0.0000 0 0.0000

8.02 叶宏

7,351,

215

98.0056 0 0.0000 0 0.0000

8.03 罗鹏

7,451,

212

99.3388 0 0.0000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 1、议案 2、议案 4、议案 6、议案 7.00(7.01-7.04）、 议案 8.00

（8.01-8.03）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事项。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

四川海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大昭添澄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费伟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瑾、李霄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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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海天股份”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

12月14日16：00以通讯方式召开， 鉴于公司于2022年12月14日召开的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会议通知于当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会议由董事长费功全先生主持，应

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费功全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同意选举费功全先生、费俊杰先生、叶宏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费功全先生为主任委员；

2.同意选举费俊杰先生、罗鹏先生、叶宏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罗鹏先生为主任委员；

3.同意选举费功全先生、段宏女士、罗鹏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段宏女士为主任委员；

4.同意选举费俊杰先生、段宏女士、罗鹏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段宏女士为主任委

员。

提名、审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且审计委

员会的主任委员段宏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费俊杰先生为公司总裁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同意聘任钟映海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同

意聘任蒋沛廷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同意聘任陈凯鸿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刘华女

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四、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结合公司资金计划，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公司拟使用不超过5,000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公司开

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5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费俊杰，男，1988年8月2日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 先后担任海天水务集

团股份公司董事长助理、总裁助理，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

司董事、总裁。 费俊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

和惩戒。

钟映海，男，1963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四川大学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

资阳市政协副主席、海天集团工程总监，现任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常务副总裁。 钟映海先生未持有

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蒋沛廷，男，1971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四川师范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大专学历，工程师。 历任资

阳供排水公司二水厂厂长、副总经理，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

司监事会主席。现任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副总裁。蒋沛廷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陈凯鸿，男，1983年6月出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

国致公党党员。 曾任职于平安证券研究所、中银国际证券机构销售部、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部、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助理总裁、南京新百董事会秘书。 陈凯鸿先生长期从事资

本市场工作，参与完成了多宗海内外并购重组交易，在上市公司战略规划和资本运作方面具有丰富的

经验。 现任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陈凯鸿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刘华，女，197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兰州商学院会计学专业，大专学历，会计师。

历任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财务部部长、证券部部长。 现任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财务总监。 刘华女

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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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12月14日16：00

以通讯方式召开。 鉴于公司于2022年12月14日召开的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四

届监事会监事，会议通知于当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费伟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监事3

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投票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费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监事会

202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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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12月14日，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天股份” ）召开2022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

4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及第四届监事会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选举监事会主席等相关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非独立董事：费功全先生（董事长）、费俊杰先生、蒋沛廷先生、蔡先友先生

（二）独立董事：叶宏先生、段宏女士、罗鹏先生

（三）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1.战略委员会：费功全先生（主任委员）、费俊杰先生、叶宏先生

2.提名委员会：罗鹏先生（主任委员）、费俊杰先生、叶宏先生

3.审计委员会：段宏女士（主任委员）、费功全先生、罗鹏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段宏女士（主任委员）、费俊杰先生、

罗鹏先生

其中，提名、审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且

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段宏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天股份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76）。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二、第四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一）职工代表监事：费伟先生（监事会主席）

（二）非职工代表监事：伍刚先生、李杏女士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天股份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77）。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聘任费俊杰先生为公司总裁并担任法定代表人， 聘任钟映海先生为公司常务

副总裁，聘任蒋沛廷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陈凯鸿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聘任刘华女士

为公司财务总监。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上述人员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陈凯鸿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已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备

案，审核结果无异议。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天股份第四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86）。

四、联系方式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陈凯鸿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028-89115006

电子邮箱：ir@haitianshuiwu.com

联系地址：四川省天府新区湖畔路南段506号

五、部分董事、监事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李勇先生、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宋克利先生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公

司任何职务，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在履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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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泰国医疗器械注册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产品于近期取得泰国食品和药品管理

局（Thailand� FDA）的注册许可、通知或备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信息

序号 产品名称 预期用途

1

Dengue�Virus�Nucleic�Acid�Detection�Kit�based�on�

Cartridge�Real-Time�PCR�Platform

中文名：登革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卡式荧光PCR

法）

本试剂盒用于检测已经确诊为登革热病毒感染患者

的血清，以确定其感染的登革热病毒的血清型分型，

检测结果应结合目标人群的临床表现和其他诊断指

标，可用于登革病毒的血清型分型鉴别诊断。

2

Dengue� Virus,Zika� Virus,and� Chikungunya� Virus�

Nucleic� Acid� Detection� Kit� based� on�

CartridgeReal-time�PCR�Platform

中文名：登革病毒、寨卡病毒、基孔肯雅病毒核酸检

测试剂盒（卡式荧光PCR法）

本试剂盒用于定性检测人血清样本中的登革病毒、

寨卡病毒、基孔肯雅病毒核酸，检测结果结合目标人

群的临床表现等其他诊断指标综合判断， 可用于登

革病毒、寨卡病毒、基孔肯雅病毒感染的筛查或者鉴

别诊断。

3

EVU/CoxA16�and�EV71�Nucleic�Acid�Detection�Kit�

based�on�Cartridge�Real-Time�PCR�Platform

中文名：肠道病毒通用型、柯萨奇病毒A16型和肠道

病毒71型核酸检测试剂盒（卡式荧光PCR法）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咽拭子样本中的肠道

病毒通用型(EVU)/柯萨奇病毒A16型(CoxA16)和肠

道病毒71型(EV71)核酸。结果仅供临床参考，不得作

为评估患者病情的唯一指标。

4

Influenza� A� virus� and� Influenza� B� Virus� Nucleic�

Acid� Test� Kit� Based� on� Cartridge� Real-Time�

PCRplatform

中文名：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核酸检测试剂

盒（卡式荧光PCR法）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咽拭子样本中的甲型

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核酸，用于甲、乙两型流感

患者或疑似感染患者的辅助诊断， 为感染患者提供

分子诊断依据。 本试剂盒的检测结果仅供临床参考，

不得作为临床诊断的唯一标准。

5

Mycobacterium�tuberculosis�Complex�Nucleic�Acid�

Detection� Kit� based� on� Cartridge� Real-TimePCR�

Platform

中文名：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核酸检测试剂盒（卡

式荧光PCR法）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检测患者痰液中的结核分枝

杆菌复合群核酸，为根据临床症状和X线检查结果筛

查疑似结核病患者提供分子生物学参考。 本试剂盒

检测结果仅供临床参考，不得作为诊断的唯一标准。

6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 Haemophilus�

influenzae� and�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NucleicAcid� Detection� Kit� based� on� Cartridge�

Real-Time�PCR�Platform

中文名：结核分枝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

核酸检测试剂盒（卡式荧光PCR法）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检测患者痰液中的结核分枝

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核酸，为根据临床

症状和X线检查结果筛查疑似结核病患者提供分子

生物学参考。 本试剂盒检测结果仅供临床参考，不得

作为诊断的唯一标准。

7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Complex, �

Mycobacterium� avium� Complex, � and�

Mycobacteriumabscessus� Complex� Nucleic� Acid�

Detection� Kit� based� on� Cartridge� Real-Time� PCR�

Platform

中文名：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鸟分枝杆菌复合群和

脓肿分枝杆菌复合群核酸检测试剂盒 （卡式荧光PCR

法）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检测患者痰液中的结核分枝

杆菌复合群、 鸟分枝杆菌复合群和脓肿分枝杆菌复

合群核酸， 为筛查疑似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感染症

状患者提供分子生物学参考。 本试剂盒检测结果仅

供临床参考，不得作为诊断的唯一标准。

8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 Adenovirus, � And�

Mycoplasma� Pneumoniae� Nucleic� Acid� Test�

KitBased�on�Cartridge�Real-Time�PCR�platform

中文名：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和肺炎支原体核酸

检测试剂盒（卡式荧光PCR法）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咽拭子样本中呼吸道

合胞病毒、腺病毒和肺炎支原体核酸。

9

Automatic�Integrated�Gene�Detection�System

中文名：全自动核酸检测分析系统

全自动核酸检测分析系统采用荧光实时检测方式分

析核酸的扩增，适用于人类基因组工程学、法医学、

肿瘤学、组织和群体生物学、古生物学、动物学等研

究领域及病毒、肿瘤、遗传病等的临床诊断领域的聚

合酶链反应荧光检测、 等温扩增检测和针对核酸的

磁珠提纯。

10

Swab�Transport�Medium�(Modified�Lysis�buffer)

中文名：样本保存液（灭活型）

样本保存液旨在收集和转运用于病理学分析的临床

样本从采集地点运送至测试实验室， 仅供专业人士

使用。

11

Human� Papillomavirus�Nucleic�Acid�Detection� and�

16/18� Typing� Kit� based� on� Cartridge� Real-Time�

PCR�Platform

中文名：人乳头瘤病毒核酸检测及16/18分型试剂盒

（卡式荧光PCR法）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检测患者样本中的人乳头瘤

病毒 （HPV）DNA。 本试剂盒利用聚合酶链反应

（PCR）扩增靶基因DNA，通过单次分析检测14种高

危（HR）HPV类型。 本试剂盒专门识别HPV16型和

HPV18型，同时检测其他高危型（31、33、35、39、45、

51、52、56、58、59、66和68）。

12

SARS-CoV-2/Influenza�A/Influenza�B�Nucleic�Acid�

Detection� Kit� based� on� Cartridge� Real-Time� PCR�

Platform

中文名：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甲型流感病毒、

乙型流感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卡式荧光PCR法）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鼻咽拭子和口咽拭子

中的新型冠状病毒、 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

的核酸，可作为患者感染的证据，其结果仅作为临床

参考，不得作为诊断标准。

13

SARS-CoV-2/� Influenza� A/� Influenza� B/� RSV�

Nucleic� Acid� Detection� Kit� based� on� Cartridge�

Real-Time�PCR�Platform

中文名：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甲型流感病毒、

乙型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卡式

荧光PCR法）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测定人鼻咽拭子和口咽拭子

中SARS-CoV-2、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和

呼吸道合胞病毒，并可作为感染的依据。 该试剂盒仅

供临床参考，不能作为诊断的唯一标准。

14

SARS-CoV-2�Nucleic�Acid�Detection�Kit� based� on�

Cartridge� Real-Time� PCR� Platform� -N� gene� and�

ORF1ab�gene

中文名：2019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卡式

荧光PCR法）(O+N基因）

用于体外诊断定性测定人鼻咽拭子和口咽拭子中

SARS-CoV-2的两个不同的ORF1ab和N基因靶片

段，用于SARS-CoV-2的核酸检测。 该结果可用于

SARS-CoV-2感染患者或疑似COVID-19患者的

辅助诊断，为感染患者提供分子诊断依据。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注册认证表明了其符合当地《医疗器械法》相关要求，已经具备进入泰国销售的准入

条件，将进一步增强公司产品的综合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继续拓展公司海外市场。

但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海外市场的推广效果， 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

业绩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2月14日


